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个人所得税是目前我国仅次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第三大税种，在筹集财政收入、

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

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逐

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李克强总理在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改

革个人所得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合理

减负，鼓励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增加收入、迈向富裕。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税务总局、司法部会同有关部门抓紧

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草案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说

明如下： 

  一、修改的总体思路 

  这次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旨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决策部署，

依法保障个人所得税改革顺利实施。修改工作坚持突出重点，对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不适应

改革需要的内容进行修改，补充、完善保障改革实施所需内容。对其他内容，原则上不作

修改。 

  二、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完善有关纳税人的规定。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了两类纳税人：一是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

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二是在中国境内无

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缴纳

个人所得税。从国际惯例看，一般将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分为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两类，

两类纳税人在纳税义务和征税方式上均有所区别。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两类纳税人实

质上是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但没有明确作出概念上的分类。为适应个人所得税改革对

两类纳税人在征税方式等方面的不同要求，便于税法和有关税收协定的贯彻执行，草案借

鉴国际惯例，明确引入了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的概念，并将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时间这一

判定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的标准，由现行的是否满 1 年调整为是否满 183 天，以更好地

行使税收管辖权，维护国家税收权益。（第一条） 

  （二）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采用分类征税方式，将应税所得分为 11 类，实行不同征税办法。按



照“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的要求，结合当前征管能力和配套条件

等实际情况，草案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 4

项劳动性所得（以下称综合所得）纳入综合征税范围，适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居民个

人按年合并计算个人所得税，非居民个人按月或者按次分项计算个人所得税。同时，适当

简并应税所得分类，将“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调整为“经营所得”，不再保留“对

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该项所得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并入综合所得或者

经营所得。对经营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

得以及其他所得，仍采用分类征税方式，按照规定分别计算个人所得税。（第二条） 

  （三）优化调整税率结构。 

  一是综合所得税率。以现行工资、薪金所得税率（3%至 45%的 7 级超额累进税率）为

基础，将按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调整为按年计算，并优化调整部分税率的级距。具体是：

扩大 3%、10%、20%三档低税率的级距，3%税率的级距扩大一倍，现行税率为 10%的部分

所得的税率降为 3%；大幅扩大 10%税率的级距，现行税率为 20%的所得，以及现行税率

为 25%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 10%；现行税率为 25%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 20%；相应缩

小 25%税率的级距，30%、35%、45%这三档较高税率的级距保持不变。（第三条、第十六

条） 

  二是经营所得税率。以现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

承租经营所得税率为基础，保持 5%至 35%的 5 级税率不变，适当调整各档税率的级距，

其中最高档税率级距下限从 10 万元提高至 50 万元。（第三条、第十七条） 

  （四）提高综合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 

  按照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工资、薪金所得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为 3500 元/月，劳务报

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 4000 元的，减除费用 800 元；

4000 元以上的，减除 20%的费用。草案将上述综合所得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 5000

元/月（6 万元/年）。这一标准综合考虑了人民群众消费支出水平增长等各方面因素，并体

现了一定前瞻性。按此标准并结合税率结构调整测算，取得工资、薪金等综合所得的纳税

人，总体上税负都有不同程度下降，特别是中等以下收入群体税负下降明显，有利于增加

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该标准对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而在中国境内取得工资、薪金所

得的纳税人和在中国境内有住所而在中国境外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纳税人统一适用，不

再保留专门的附加减除费用（1300 元/月）。（第五条） 

  （五）设立专项附加扣除。 



  草案在提高综合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明确现行的个人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

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专项扣除项目以及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项目继续执行的同时，

增加规定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与人

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项附加扣除。专项附加扣除考虑了个人负担的差异性，更符合个

人所得税基本原理，有利于税制公平。（第五条） 

  （六）增加反避税条款。 

  目前，个人运用各种手段逃避个人所得税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堵塞税收漏洞，维护

国家税收权益，草案参照企业所得税法有关反避税规定，针对个人不按独立交易原则转让

财产、在境外避税地避税、实施不合理商业安排获取不当税收利益等避税行为，赋予税务

机关按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的权力。规定税务机关作出纳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的，应

当补征税款，并依法加收利息。（第六条） 

  此外，为保障个人所得税改革的顺利实施，草案还明确了非居民个人征税办法，并进

一步健全了与个人所得税改革相适应的税收征管制度。 

  


